
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

带班人员规定：根据集团管理办法委托由分公司直接对项目带班检查管理，分

公司带班负责人包括分公司领导班子，主管安全、生产、质量部门经理。项目负责

人是指持有“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总包单位项目经理。

一、施工企业负责人带班制度：

1.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是落实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的第

一负责人，对落实带班制度全面负责。

2.企业负责人应持有“A”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要定期带班检查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生产状况及项目负责人带班生产情况，每月检

查时间不少于其工作日的25%,且每一个工地每月至少带班检查一次。

4.所属工地有涉及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出现险情或发现

重大隐患时，应到施工现场带班检查；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重大危险源控制情

况予以重点检查；对日常管理状况较差的施工现场，应增加带班检查频次。

5.深入全面排查施工现场及本级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检查项目部领导带班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协调解决项目安全生产疑难问题。

6.在带班检查时，应认真做好检查记录，并分别在公司和施工现场留存。

二、项目负责人带班制度：

1.项目负责人是指持有“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项目经理。不得擅自变更。

2.项目负责人是项目质量与安全管理的第一负责人，应对公司落实带班制度负责。

3.项目负责人必须确保每月在现场带班生产的实际时间不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

80%(约24天),不得擅自脱岗。当项目经理不在岗时应书面委托持有“B”类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的人员代行其承担管理工作。书面委托应报分公司或建设单位等批准

后方可离开，并现场留存备查。

4.现场有涉及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出现灾害性天气或发

现重大隐患、出现险情等情况时，项目负责人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在岗带班。加强

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控制，及时消除隐患。



5.及时发现并组织消除事故隐患和险情，制止违章违规行为。严禁违章指挥。当现

场出现重大安全隐患或遇险情时，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并立即下达停工令，组

织人员及时有序撤至安全地带。项目负责人需对项目经理、项目执行经理的带班情

况监督落实。

6.要认真做好带班生产记录并签字存档备查。

三、处罚细则

1.企业带班领导与分公司带班时间不符合规定的，取消以上分公司及个人企业内部

各项评奖资格。

2.项目负责人带班未满本月工作时间30%的，取消以上项目部及个人企业内部各项评

奖资格。

3.未经公司批准，项目经理或项目执行经理带班时间未满本月工作时间的80%,取消

以上项目部及个人企业内部各项评奖资格。

4.项目经理或项目执行经理因其他事务离开施工现场，但未向项目建设单位或公司

请假擅自离开者，取消个人企业内部各项评奖资格。

5.因带班责任问题引发相关方投诉、上级警告、处罚及不良行为公示的，责任单位

除承担损失外，将取消以上分公司及个人企业内部各项评奖资格。同时，对责任人

企业内予以通报批评。

6.伪造带班记录者，每发现一起，责任单位将取消企业内部各项评奖资格。同时，

对责任人企业内予以通报批评。

7.不及时上报带班情况及集团公司要求上报的其他相关信息的，对责任人企业内予

以通报批评。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无带班检查的对责任人

企业内予以通报批评。

8.对违反本制度规定，经公司指正不改的，加倍处罚并继续整改。视情节严重予以

相关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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